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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0)浙0784民初4591号
李群英(住所地：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

大江畈村莲塘下自然村 11 号，公民身份号
码：330722196911016215)：本院对原告
方美与被告李群英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完
结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
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4591 号民事判决书。
判令如下：准予原告方美与被告李群英离
婚。案件受理费 30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
计 700 元，由原告方美负担。在本判决发
生法律效力前，原、被告均不得另行结婚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
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4672号
钱兴来(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先盆

村 回 龙 路 176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6304193631)：原告胡永生与
被告钱兴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,已经审理
终结。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
告送达本院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4672 号判
决书。判令如下：由被告钱兴来于判决生
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胡永生货款 65580 元
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7 月
2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
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计算至实
际付款之日止）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
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
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案件受理费 144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
合计 1840 元，由被告钱兴来负担。如不服

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
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
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4677号
沈新登(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球川

村 后 沈 257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203174532)：原告胡国栋与
被告沈新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已经审理
终结。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
告送达本院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4677 号判
决书。判令如下：一、由被告沈新登归还原
告胡国栋借款 28200 元及利息、逾期利息

（其中15000元的利息从2017年7月22日
起计算至2017年7月29日止，逾期利息从
2017 年 7 月 30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
止，均按月利率 2%计算；13200 元的利息
从2020年7月29日起按月利率2%计算至
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；二、由被告沈新登支付
原告胡国栋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
代理费 2500 元。上述款项限判决生效后
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
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
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案件受理费 838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
计 1238 元，由被告沈新登负担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
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
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

（2020）浙0784民初4970号
卢军挺(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金

胜 路 9 号,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707220010)：本院受理原告
永康市同泰金属制品厂与被告卢军挺房屋
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
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
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1.由被告卢军挺
支 付 原 告 永 康 市 同 泰 金 属 制 品 厂 租 金
314700 元 并 支 付 违 约 金（其 中 租 金
300000 元的违约金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，
租金 14700 元的违约金从 2017 年 8 月 2 日
起，均按月利率 2%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
止）；2.由被告卢军挺返还原告垫付的税款
23740 元。上述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
履行完毕。如被告卢军挺未按判决指定的
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
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4644 元（已减半收
取），由被告卢军挺负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古丽法庭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
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(2020)浙0784民初6358号

翁明军（住址：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上
京 岭 村 大 支 7 号,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711048217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俞浩然与被告翁明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本院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6358 号判决书。
判令如下：由被告翁明军于判决生效后三
日内支付原告俞浩然货款 10000 元并赔偿
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10 月 13 日
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计算至实际付
款之日止）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
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
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 25 元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翁
明军负担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请你自公
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(2020)浙0784民初6582号
陈慧英、程子豪（住址均为：浙江省永

康市方岩镇橙麓村 215 号,公民身份号码
分 别 为 ： 330722196804184942、
330722196410169213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李新秋与被告陈慧英、程子豪民间借贷纠
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
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0）浙 0784 民初 6582
号判决书。判令如下：由被告陈慧英、程子
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李新秋
6 万元并支付利息（利息从 2018 年 3 月 18
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止，其余利息从
2020 年 10 月 27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
止，均按月利率 1%计算）。如被告未按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
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887 元（已减半
收取），由被告陈慧英、程子豪负担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
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
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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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我公司招搅拌车司机数名，要求

驾龄三年以上，有搅拌车驾驶经验者

优先。

联系电话:87236955

永康市城建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

2020年11月19日

诚 聘

产品名称
新客户理财

龙盈固收G款55号
龙盈固收G款57号
龙盈ESG固收5号

龙盈ESG混合G款10号
龙盈百岁人生固收6号

龙盈天天理财1号

期限（天）
134

三个月定开
半年定开
一年定开
两年定开
三年定开

工作日可取，
实时到账

业绩比较基准
3.95%

3.9%~4.0%
4.0%~4.1%
4.15%~4.3%
4.6%~5.3%
5.1%~5.8%

今年以来年化
收益率3.63%

认购起点（万元）

1

温馨提醒：以上产品额度均有限，理财产品详细

情况及风险条款参见产品说明书，并以银行与客户间

签订的协议为准。风险提示：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

来收益水平。理财非存款，产品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

电话：0579-87281822

15067967889方经理

地址：永康市金山西路163号

（壹号府邸与金色港湾红绿灯处）

龙泽华夏 盈享财富

微信理财经理
了解更多详情

永康国际会展中心高压配电房电
气设备维修项目现进行公开招标。欢
迎具有电气设备检测维修等相关资质
的单位携营业执照和与政府部门签订
的电力安装业绩合同（单份合同金额不
低 于 30 万 元），于 2020 年 11 月 23
日-24 日 16:00 止，到永康国际会展
中心6421室报名。

详询：0579-89057885
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会展有限公司

2020年11月22日

招标公告
永康国际会展中心卫生间小便池

改造项目现进行公开招标。欢迎具有
室内装修等相关资质的单位携营业执
照和装修工程业绩合同（单份合同金额
不低于 20 万元)，于 2020 年 11 月 23
日-24 日 16:00 止，到永康国际会展
中心6421室报名。

详询：0579-89057885
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会展有限公司

2020年11月22日

招标公告


